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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1年6月11日

在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8号陕鼓动力810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

资料已于2021年6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和书面形式发给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

董事9人（其中，4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宏安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临2021-05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100%；反对0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0%；弃权0票，占公司全

体董事的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陈党民先生、李付俊先生作为本次符合解锁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具

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1-056）

表决结果：同意7票，占公司表决董事的100%；反对0票，占公司表决董事的0%；弃权0票，占公司表

决董事的0%。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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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6月11日在西安市高新区沣惠

南路8号陕鼓动力802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2021年6月4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朴海英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原因、价格、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

勉尽职。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临2021-05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占公司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占公司全体监事的0%；弃权0票，占公司全

体监事的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

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原523名激励对象中，4人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1名

激励对象2018年绩效考核结果为“D” ， 解除限售比例为0%。 其余518名激励对象均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其作为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

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51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12,031,156股

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1-056）。

表决结果：同意3票，占公司全体监事的100%；反对0票，占公司全体监事的0%；弃权0票，占公司全

体监事的0%。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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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1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的《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临2021-055）。

根据《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西安陕鼓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规定，原股权激励对象中5名

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

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60,000股；7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职级变

动及绩效考核等原因，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57,044股。综上，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17,044股。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按3.45元/股将款项退还员工（每股3.45元含2.74元的回购款及0.71元的现金分红款），公司

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为3,508,801.80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677,960,233股变更为1,676,943,189股，公司注册资

本将由1,677,960,233元变更为1,676,943,189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

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8号

2、申报时间：2021年6月12日至2021年7月26日8:30-11:30；13:30-17:0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刘红卫 先生

4、联系电话：029-81871035

5、传 真：029-81871038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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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8年11月2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2月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19年2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

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公司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2018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13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2月25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19年2月2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6、2019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2019年3月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9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结果公告》，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528人，实际授予数量为3796万股。

9、2019年9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10、2019年10月26日，公司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结果公告》，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21人，授予股份数量为160万股。

11、2019年12月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19年12月19日，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批准，鉴于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取消其激

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8万股；4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职

级变动及绩效考核等原因，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万股。 综

上，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7万股。 2020年 3�月

11�日，上述股份注销实施完毕。

13、2021年6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原因及数量

根据《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修订稿）》” ）和《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规定，原股权激励对象中5名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

规定， 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60,

000股；7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职级变动及绩效考核等原因，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57,044股。 综上，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1,017,044股。

（二）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公司 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实施权益分配，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 -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公司于 2019�年3月5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3.45�元/股； 公司于 2019�年 7�

月 3�日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公司于2020�年 5�月 29�日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23�元（含税）；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元（含税）。 综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调整为：3.45-0.2-0.23-0.28=2.74元/股。

（三）在公司实施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权益分派进行现金分红时，就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扣除代为收取的

该部分现金分红， 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所以，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时按3.45元/股将款项退还员工

（每股3.45元含2.74元的回购款及0.71元的现金分红款）。

（四）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为3,508,801.80元， 全部为公司自有资

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将变更为539�人。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677,960,233股变更为1,676,943,189股，公司注册资

本将由1,677,960,233元变更为1,676,943,189元。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190,000 -1,017,044 38,172,95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38,770,233 0 1,638,770,233

股份合计 1,677,960,233 -1,017,044 1,676,943,189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原股权激励对象中5名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已离职， 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

定，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60,000

股；73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职级变动及绩效考核等原因，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657,044股。 综上，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1,017,044股。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时按3.45元/股将款项退还员工（每股3.45元含2.74元的回购款及0.71元的

现金分红款），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应支付的回购价款为3,508,801.80元，全部为公司自有

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将变更为539�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 （修订

稿）》、《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 《激励计划

（修订稿）》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原因、价格、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项。

七、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解除限售

的相关事宜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依据、数量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及

本次解除限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外还须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

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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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公司

董事会即将办理前述已满足解锁条件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518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031,156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72%。

●本次限制性股票待相关解除限售上市申请完成后，公司将发布相关解锁暨上市的公告，敬请投资

者注意。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年11月2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2月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19年2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

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公司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2018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13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2月25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19年2月2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6、2019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2019年3月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9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结果公告》，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528人，实际授予数量为3796万股。

9、2019年9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10、2019年10月26日，公司披露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结果公告》，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21人，授予股份数量为160万股。

11、2019年12月2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19年12月19日，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批准，鉴于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取消其激

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8万股；4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职

级变动及绩效考核等原因，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万股。 综

上，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7万股。 2020年 3�月

11�日，上述股份注销实施完毕。

13、2021年6月1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时间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19年4月8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2021

年4月7日届满。

（二）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20%，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平均业绩水平或75分位值水平；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

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不低于10%，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平均业绩水平或75分位值水平；

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85%；

注：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计算此两项指标均不含因实施本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因公司发生发行股份融

资或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行为而新增加的净资产不列入发行股份当年及次年的考核计算范围。

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 ， 公司 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150.18%， 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平均业绩水平为-5.

68%或75分位值水平为45.06%； 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公

司2019年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为132.24%， 且不低于同行

业对标企业平均业绩水平为-39.58%或75分位值水平为

18.71%；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99.53%。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分年进行，根据个人的绩效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

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绩效评价中的特殊情况由董事会

裁定。

考核结果评定方式划分为：A�对应解除限售系数为100%、B�对应解除限售系数为85%、C�对应

解除限售系数为50%、D�对应解除限售系数为0%四个档次。

523名激励对象中，4人离职， 不再符合激励条件；445名激

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 ，当期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42�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B” ，当期解除限售比例

为 85%；3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 ，当期解除限

售比例为 50%;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D” ，当期解

除限售比例为0%。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说明和具体安排

本次共有518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031,156股（以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占目前公司现总股本的0.72%。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限制性股票

比例

陈党民 副董事长、总经理 330,000 112,200 34.00%

李付俊 董事、副总经理 280,000 95,200 34.00%

蔡新平 副总经理 230,000 78,200 34.00%

陈余平 副总经理 230,000 78,200 34.00%

李广友 副总经理 230,000 78,200 34.00%

刘海军 常务副总经理 230,000 78,200 34.00%

赵甲文 财务总监 230,000 39,100 17.0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830,000 11,471,856 32.02%

首次授予合计 37,590,000 12,031,156 32.01%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进

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原523名激励对象中，4人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1名激励对象2018年绩效考核结果为“D” ， 解除限售比例为0%。 其余518名激励对象均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其作为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

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51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12,031,156股

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原523名

激励对象中，4人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1名激励对象2018年绩效考核结果为“D” ， 解除限售比例为

0%。其余518名激励对象均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解除限售有利于激励对象的工作目标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51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12,031,156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六、律师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解除限售

的相关事宜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依据、数量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相关

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

购注销及本次解除限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外还须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

购注销登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陕鼓动力和本次解除限售的

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除限售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已

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八、备查文件

1、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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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88,732,4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叶正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林俊波女士、陈淑翠女士、薛克安先生、徐晓东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金雪军先生、汤云霞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情况；财务总监潘孝娜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137,039 99.97 1,149,800 0.02 445,600 0.01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137,039 99.97 1,149,800 0.02 445,600 0.01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114,739 99.97 1,272,100 0.02 345,600 0.01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109,939 99.97 1,276,900 0.02 345,600 0.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422,239 99.97 1,276,900 0.02 33,30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335,639 99.97 1,272,100 0.02 124,70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7,335,639 99.97 1,272,100 0.02 124,70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08,980,750 98.46 79,626,989 1.53 124,70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继续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99,583 99.38 1,695,700 0.61 33,300 0.0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6,656,805 99.96 1,730,034 0.03 345,600 0.01

1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6,789,039 99.96 1,818,700 0.04 124,70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278,131,783 99.50 1,272,100 0.46 124,700 0.04

7

关于制定《2021-2023年度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278,131,783 99.50 1,272,100 0.46 124,700 0.04

8

关于本公司2021年度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本公司继

续与浙

199,776,894 71.47 79,626,989 28.49 124,700 0.04

9

关于本公司继续与浙江新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互保关

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议案

277,799,583 99.38 1,695,700 0.61 33,300 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

过。

2、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黄伟先生、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786,910,170股、1,449,967,233股、462,334,913

股、209,991,540股，持股数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7.09%，对该等议案回避表决并不进行投票。

3、会议同时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伟民、章佳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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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莲花路16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50,368,7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414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行长潘卫东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1人，副董事长潘卫东、董事陈正安、刘以研、独立董事张鸣、袁志刚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董事管蔚、

王红梅、董桂林、独立董事王喆、蔡洪平、吴弘通过电话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5人，监事会主席王建平、职工监事李光明、张宝全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外部监事王跃堂、职工监事何

卫海通过电话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3、 公司高级管理层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6,324,873 99.9120 6,951,760 0.0436 7,092,083 0.0444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6,494,973 99.9130 6,767,960 0.0424 7,105,783 0.0446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09,714,869 98.4912 233,546,524 1.4642 7,107,323 0.0446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按当年税后利润30%的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共计人民币165.53亿元；

（2）提取一般准备人民币110亿元；

（3）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80元（含税）。

上述方案执行后，结余的未分配利润按照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的有关要求，留做补充资本。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1,855,590 99.8839 17,914,534 0.1123 598,592 0.0038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1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3,426,643 99.8311 9,571,701 0.0600 17,370,372 0.1089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延长金融债券发行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0,899,330 99.8152 24,463,550 0.1534 5,005,836 0.0314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未来三年境内外发行资本债券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0,636,730 99.8136 24,790,550 0.1554 4,941,436 0.03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666,215,4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2,634,831,9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630,808,149 98.8775 17,914,534 1.0862 598,592 0.0363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344,818,791 98.5227 4,963,625 1.4182 206,873 0.059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285,989,358 98.9731 12,950,909 0.9967 391,719 0.030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1,887,566,325 99.0287 17,914,534 0.9399 598,592 0.0314

5

公司关于2021年度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879,137,378 98.5865 9,571,701 0.5022 17,370,372 0.911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公司关于未来三年境内外发行资本债券计划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丰、王皓、徐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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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1年6月11日，梁桐灿先生持有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科达制造” ）

股份412,842,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86%，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

押后， 梁桐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250,0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60.56%，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4%。

公司近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先后办理了解除质

押登记及新增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0年6月24日，梁桐灿先生将其持有的科达制造73,000,000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质押给广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87%。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

质押的公告》。

2021年6月9日， 梁桐灿先生将质押给广州农商行的科达制造73,000,000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办

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梁桐灿

本次解质股份 73,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6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7%

解质时间 2021年6月9日

持股数量 412,842,779股

持股比例 21.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09,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07%

为寻求更优的融资方案，本次相关债务人提前清偿上述股权质押项下的融资债务，梁桐灿先生提前

解除相应股权质押，并于2021年6月10日就债务人的融资计划再次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详见

下文。 若梁桐灿先生后续存在质押计划，其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亦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1年6月10日， 梁桐灿先生将持有的公司41,000,000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

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梁桐灿 否 41,000,000

是，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

否

2021年 6月 10

日

2024年 4月 21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9.93 2.17

用于广东宏威

陶瓷实业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

资金周转

注：（1）梁桐灿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但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无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份的解质以质权人实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准。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1年6月11日，梁桐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12,842,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86%，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份质押后，梁桐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25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的60.56%，占公司总股本的13.24%。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梁桐灿 412,842,779 21.86 209,000,000 250,000,000 60.56 13.24 183,000,000 0 32,824,827 0

三、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梁桐灿先生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梁桐灿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主要是为其控股子公司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主

体” ）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质押担保。上述融资主体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融资主体生产经营所得

及自筹资金等。 梁桐灿先生及上述融资主体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数量及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 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上述融资主体及梁桐灿先生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2、截至公告披露日，梁桐灿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

四、第一大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作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了一位董事候选人，其控制的子公司与公司有陶瓷机械设

备购销往来，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之外，公司与梁桐灿先生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及董事会构成产生影响，不会影响梁桐灿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在业

务等方面的往来，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梁桐灿先生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2021—037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华通达” ）全体股东持有的福华

通达全部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或“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组上市。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1-002号公告）。

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江山股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预案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13日开市起复牌（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

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21-004号公告）。 复牌后，

公司及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公司均正常经营，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2021年4月2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3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问询

函》相关问题作出书面回复，并对重组预案作相应修订（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2021-025号公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协调相关各方开展对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准确

与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并披露了延期回复《问询函》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1年5月7日、2021年5月13日、2021年5月20日、2021年5月2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2021-026号、临2021-030公告、临2021-031、临2021-034

号公告）。

2021年5月13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5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2021-029号公告）。

2021年6月2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后，就《问询函》

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复说明，并对本次重组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2021-035号、 临2021-036号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完成，交易各方可能会根据审

计、评估结果和市场状况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能否通过审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风险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修订稿）》中“重大风险提示”相关章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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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全资子公司广东家家唛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家家唛食品” ）的通知，为了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的需要，家家唛食品经向地方主管部门申请，

将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目前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工商信息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具体经营项目

散装食品批发；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不含现场制售）；蔬菜加

工；水果和坚果加工；粮食收购；预包装食品批发；米、面制品及食用油

批发；糕点、糖果及糖批发；烘焙食品制造（现场制售）；糕点、面包制

造（不含现场制售）；食用植物油加工。

新鲜蔬菜批发；鲜肉批发；新鲜水果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生产

二、《营业执照》基本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P6W668

名称：广东家家唛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恒威

经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07月16日

营业期限：2020年07月16日至长期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竹湖村永大路1号之三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2日


